
油尖旺區議會第 83/2019 號文件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  

(會 議 於 2 0 1 9 年 5 月 2 日 舉 行 ) 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C B C  1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 0 1 9 年 4 月 1 7
日 的 財 政 狀 況  

 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9 年 4 月 1 7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－  

       
C B C  2   確 認 撥 予 非 特 定 團

體 / 互 助 委 員 會 / 業
主 立 案 法 團 /業 主 委

員 會 和 特 定 團 體 的

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確 認 通 過  6 2  項 來 自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 員

會 ( “互 委 會 ” ) /業 主 立 案 法 團 ( “法 團 ” ) /業 主 委 員

會 ( “ 業 委 會 ” ) 和  2 4  項 來 自 特 定 團 體 的 撥 款 申

請，撥 款 總 額 分 別 為 9 4 2 , 8 2 9 元 和 6 7 5 , 5 8 6 元 。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 2 0 1 9

至 2 0 2 0 年 度 區 議 會

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及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

撥 款 共 5 1 2 , 4 3 0 元 ， 供 五 個 特 定 團 體 在 本 年 度

舉 辦 1 2 項 活 動 。  
 

其 中 兩 項 活 動 的 舉 辦 日 期 為 2 0 2 0 年 1 月 1 日 或

之 後，因 此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( “社 建 會 ” )只 能 原 則

上 通 過 該 等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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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/互 助 委

員會 /業主立案法團 /  
業 主 委 員 會 申 請

2019 至 2020 年度區

議 會 撥 款 (第 二 期 )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1, 2 8 7 , 9 4 6 元，供 57 個

非 特 定 團 體 及 互 委 會 /法 團 /業 委 會 在 2 0 1 9 年 7
月 至 1 0 月 間 舉 辦 7 5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5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工 作

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 申 請 2019 至 2020
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及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

撥 款 共 1 , 4 6 6 , 3 9 6 元，供 區 議 會 屬 下 關 愛 社 群 工

作 小 組 、 環 境 改 善 運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、 文 化 藝 術

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及 大 廈 管 理 推 展 運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共 七 項 活 動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6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屬 下 委 員 會 申 請

2019 至 2020 年 度 區

議 會 撥 款  

 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及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

撥 款共 449, 0 7 0 元 ， 供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

處 ” )及 其 屬 下 油 尖 旺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和 油 尖 旺 西

分 區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共 四 項 活 動 。  
 

其 中 一 項 活 動 的 舉 辦 日 期 為 2 0 2 0 年 1 月 1 日 或

之 後 ， 因 此 社 建 會 只 能 原 則 上 通 過 該 項 活 動 的

撥 款 申 請 。  

 －  

       
C B C  7   與 時 並 進  全 面 提

升 圖 書 館 服 務  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九 龍 的 自 助 圖 書 站 位 於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， 已

於 2 0 1 8 年 1 2 月 啓 用，署 方 將 會 進 行 檢 討，

研 究 能 否 把 這 項 服 務 擴 展 至 其 他 地 點 。  

 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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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 i i )  署 方 正 計 劃 開 發「 智 慧 圖 書 館 系 統 」，探 討

如 何 以 更 具 成 本 效 益 及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延 長

圖 書 館 開 放 時 間 。  
( i i i ) 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會 定 期 為 館 內 的 設 施 進 行

清 潔 及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。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及 屯

門 區 議 會 已 撥 款 為 區 內 圖 書 館 購 置 圖 書 除

菌 機 及 相 關 配 置 。  
( i v )  圖 書 館 已 按 實 際 情 況 提 供 數 目 不 等 的 電 源

插 座 供 讀 者 使 用 ， 並 會 在 資 源 配 合 的 情 況

下 於 學 生 自 修 室 增 加 電 源 插 座 。  
( v )  在 選 購 合 適 的 圖 書 館 資 料 時 ， 署 方 會 考 慮

周 年 館 藏 發 展 計 劃 、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和 興

趣 ， 以 及 圖 書 館 資 料 的 時 效 性 、 質 素 和 語

言 等 因 素 。  
( v i )  由 於 旺 角 西 新 填 海 區 發 展 迅 速 、 人 口 眾

多 ， 署 方 正 計 劃 於 該 處 興 建 小 型 圖 書 館 。  
( v i i )  康 文 署 會 繼 續 從 多 方 面 研 究 圖 書 館 的 開 放

時 間 。  
       

C B C  8   三 無 大 廈 求 引 導   
聯 廈 聯 管 覓 前 路  

 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擁 有 私 人 物 業 既 有 權 利 也 有 責 任 ， 而 管 理

私 人 大 廈 是 業 主 應 盡 的 責 任 。 民 政 總 署 會

向 法 團 和 業 主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協 助 他 們

履 行 管 理 自 己 大 廈 的 責 任 。  

 民 政 事 務 局  
( “民 政 局 ” ) 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( “民 政 總 署 ” )  
民 政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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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 i i )  民 政 總 署 推 行 不 同 計 劃 ， 鼓 勵 三 無 大 廈 業

主 成 立 法 團 。  
( i i i )  三 無 大 廈 要 在 沒 有 任 何 居 民 組 織 的 情 況 下

理 順 不 同 大 廈 因 公 契 條 文 所 衍 生 的 管 理 問

題 ， 從 而 以 「 聯 廈 聯 管 」 方 式 進 行 管 理 ，

未 必 切 實 可 行 。 處 方 會 向 民 政 總 署 反 映 委

員 的 意 見 。  
 

多 位 委 員 認 為 三 無 大 廈 的 環 境 惡 劣 ， 因 此 政 府

應 盡 力 研 究 推 行「 聯 廈 聯 管 」，並 提 出 可 先 處 理

衞 生 、 清 理 垃 圾 及 大 廈 保 安 等 日 常 問 題 ， 以 及

在 三 無 大 廈 林 立 的 街 道 為 大 廈 提 供 一 年 管 理 服

務 ， 讓 三 無 大 廈 居 民 體 驗 有 管 理 公 司 服 務 的 好

處 ， 以 提 供 誘 因 鼓 勵 他 們 成 立 法 團 。  

 

       
C B C  9   要 求 放 寬 Skypark 平

台 花 園 使 用 守 則   
建 設 真 正 方 便 使 用

者 的 公 共 休 憩 空 間  

 委 員 樂 見 市 區 重 建 局 ( “市 建 局 ” )計 劃 調 整 及 簡

化 平 台 花 園 的 使 用 守 則 ， 並 期 望 屆 時 市 民 可 於

該 處 飲 食 和 進 行 合 理 的 活 動 。  

 市 建 局  
地 政 總 署  
屋 宇 署  

       
C B C  1 0   增設社區托管場地   

培 訓 社 區 保 姆  善  
用 社 會 資 本  

 社 會 福 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代 表 講 述 社 區 保 姆 計 劃 在

區 內 提 供 服 務 的 詳 情 ， 以 及 政 府 計 劃 撥 款 2 0 0
億 元 在 全 港 各 區 購 置 6 0 個 物 業，以 提 供 百 多 項

社 福 設 施 ， 包 括 幼 兒 中 心 。 她 並 備 悉 委 員 有 關

增 加 社 區 保 姆 計 劃 每 區 營 辦 機 構 數 目 的 意 見 。  

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社 署  

民 政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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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
民 政 處 代 表 回 應 會 繼 續 與 地 政 總 署 保 持 密 切 溝

通，就 區 內 空 置 用 地 或 已 騰 空 的 土 地 通 知 社 署。 

       
C B C  11   社 會 福 利 署 九 龍 城

及 油 尖 旺 區 福 利 辦

事 處  2 0 1 9 - 2 0  年 度

工 作 計 劃  

 社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油 尖 旺 區 的 人 口 特 色 及

2 0 1 9 - 2 0 年 度 工 作 重 點 。  
 
有 委 員 建 議 社 署 在 長 假 期 加 強 提 供 心 理 輔 導 ，

以 及 把 個 案 轉 介 至 社 署 資 助 的 不 同 非 政 府 組

織 ， 以 紓 緩 社 署 前 線 社 工 的 壓 力 。  
 
社 署 代 表 回 應 說 ， 在 辦 公 時 間 外 ， 市 民 可 致 電

社 署 熱 線 電 話 2 3 4 3  2 2 5 5 尋 求 協 助 。  

 社 署  

 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9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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